
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

第 1027 号

为加强发酵饲料质量安全管理,依据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

条例》及其配套规章有关要求,我部制定了《发酵饲料管理规定》,

现予公告。

附件:发酵饲料管理规定

农业农村部

2026 年 6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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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发酵饲料管理规定

第一条　 本规定所称发酵饲料,是指以降解饲料原料中大分

子物质、消除或减少抗营养因子等有毒有害物质、提高原料饲用价

值等为目的,使用《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》中的微生物菌种(株)或

者同时使用酶制剂等,对《饲料原料目录》原料列表中除 9(陆生动

物产品及其副产品)、10(鱼、其它水生生物及其副产品)外的原料

或者原料混合物进行发酵处理所获得的产品。 发酵饲料按照单一

饲料品种进行管理。

第二条　 申请从事发酵饲料生产的企业,应当向生产地省级

饲料管理部门提出申请,在取得饲料生产许可证后方可从事发酵

饲料生产。

第三条　 从事发酵饲料生产的企业的技术、生产、质量机构负

责人应当具备生物技术等相关专业大专以上学历或中级以上技术

职称,熟悉发酵饲料生产技术、设施设备和过程控制等专业知识,

并通过现场考核。

第四条　 生产发酵饲料的发酵车间应当单独设立。 发酵设施

设备不得与生产其他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生产设施设备共用。 发

酵饲料生产设施设备、工艺和生产环境应当满足安全卫生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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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　 发酵饲料生产企业应当参照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

范,对发酵所用微生物菌种或菌株、发酵原料、发酵生产过程、产品

检验、发酵饲料原料与成品贮存运输等进行质量控制,并制定管理

制度,实现发酵饲料生产全过程质量控制。 发酵饲料生产企业所

用微生物生产菌株,应当在有相应保藏资质的饲用微生物标准菌

种(菌株)保藏机构进行备案保藏。 发酵饲料生产企业所用微生

物菌剂(含菌粉、菌液等剂型)为外购的,应当购买取得饲料添加

剂生产许可证企业生产的合格微生物饲料添加剂产品。

第六条　 申请从事发酵饲料生产的企业应当按照《单一饲料

生产许可申报材料要求》提交申报材料和本规定第五条要求的相

关管理制度文件,并符合以下要求:

(一)检验仪器设备明细表应当填写满足所有用于发酵的饲

料原料和发酵饲料产品的主成分、《饲料原料目录》中强制性标识

要求所列项目和执行标准中出厂检验规定的项目所需的检验仪

器,以及微生物检验所需的检验仪器。

(二)产品标准中应当规定产品质量标志物及检测方法。

(三)微生物菌种来源证明还应当包括符合农业农村部有关

规定的发酵饲料生产所用微生物菌种鉴定及菌株安全性评价报告

原件,以及有相应保藏资质的饲用微生物标准菌种(菌株)保藏机

构出具的生产菌株备案保藏证明材料原件。

第七条 　 发酵饲料标签应当符合《饲料标签》强制性标准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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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,并符合以下要求:

(一)以一种饲料原料为主要发酵基质生产的发酵饲料产品,

产品名称以用于发酵的饲料原料品种命名,并在原料品种名称前

标注“发酵”字样。 采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饲料原料发酵生产的产

品,产品名称标注“发酵饲料”字样,并用括号注明发酵原料中占

比前两位的原料品种名称,以原料所占质量比例降序排序。 原料

品种名称应当与《饲料原料目录》一致。

(二)产品成分分析保证值中的项目应当包括水分、pH 值、粗

蛋白质、粗纤维以及《饲料原料目录》规定的产品质量标志物等强

制性标识项目。

(三)原料组成应当标示用于发酵的所有饲料原料品种,名称

应当与《饲料原料目录》一致,并以原料所占质量比例降序排列。

(四)应当标示生产菌株信息,包括用于发酵生产的所有生产

菌种名称(包括中文名称及拉丁学名)、菌株编号及饲用微生物标

准菌种(菌株)保藏机构的备案保藏编号。

(五)如生产中使用酶制剂等饲料添加剂进行辅助发酵的,还

应当标示辅助发酵所用饲料添加剂品种,名称应当与《饲料添加剂

品种目录》一致。

(六) 不得声称具有微生物、酶制剂等饲料添加剂的相关

功能。

第八条　 发酵饲料生产企业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障产品质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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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。 发酵所用饲料原料应当符合《饲料卫生标准》要求。 发酵

饲料产品涉及使用多种饲料原料时,产品卫生指标项目应当覆盖

参与发酵的所有原料在《饲料卫生标准》中涉及的项目,每个项目

限量值应当符合发酵所用饲料原料中质量占比最大的原料的限

量值。

第九条　 浓缩饲料、配合饲料、精料补充料、添加剂预混合饲

料企业生产发酵饲料仅用于本企业饲料产品生产、不对外销售的,

在申请饲料生产许可证时,还应提供本规定第六条第三项要求的

材料。

第十条　 本规定自 2026 年 12 月 1 日起实施。

—5—


